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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外商投资体系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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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最近几年，大连市吸收外商投资明显上升。随着外商在大连投资的增多，大连

市外商投资体系中存在的缺乏良好投资环境、缺乏健全监管体系及投资产业相对集中等问题

也跟着显现出来。面对这些问题，要找出相应的对策，深化外商投资体系改革。从而在吸引

更多外商来大连投资，促进大连市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同时优化大连市的人才、技术、

资本的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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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连外商投资发展现状

大连市西临渤海，东濒黄海，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地理位置优越，是中国东北地区对

外开放的窗口和最大的港口城市。大连市也是中国 5 个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单列市之

一，处于环渤海地区，是东部沿海最重要的经济、贸易、港口、工业、旅游城市之一。

表 1 2014 年与 2015 年 1—9 月大连市外商投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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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凭借自身优势获得了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外商的青睐，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取得了

巨大成果。从表 1可以看出，近两年大连市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 2014

年至今大连市吸收外资实现了持续性增长。外商在大连的投资为大连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

贡献，外商企业的入驻为大连带来了大量的工作岗位，提高了大连市地区的就业率。缓解了

大连市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为大连创造了财富，增加了税收。同时带动了大连市人才、技术、

资本的有效配置。

二、大连外商投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良好投资环境

在大连市，外商投资企业开业审批登记要经过地税局、市外经贸局、市工商局、计委、

经贸委、质监局、公安消防局、国税局共八个部门的审批同意，而且不同类别，不同投资资

金额度的企业要到不同级别的部门去办理相应审批手续，这就导致了部门内部审批过程多耗

时长效率低，部门间出现职能交叉、多方审批、重复审批等现象，这样的审批流程太过繁琐，

严重降低了政府部门工作效率，延长了审批时间。大连市应进一步制定外商优惠政策用于增

加竞争力吸引外商。

（二）投资产业相对集中

目前，外商在大连投资企业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而且越来越集中于第三产业，这与外

商在别的城市所投资的情况一致。这表明外商在大连的投资没有充分体现大连的地域特点，

而外商对于大连的特色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太少。

表 2 2012—2014 年大连市三大产业利用外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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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3 年

0.8 亿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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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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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缺乏健全监管体系

近年来外商大连投资企业问题频出，首先，政府监管部门职责不明确。不同外商监管部

门之间职责不明确，导致了权责交叉问题。外商监管部门内部职责不明确，导致了权责脱节

问题。其次，政府监管部门对外资企业的监督不够全面。对外商企业资金流动过程没有全程

监督，导致外商企业资金流向不明确，从而导致行贿行为及资金挪用破坏金融市场现象。最

后，对外商企业的监督没有充分利用社会监督资源。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部门对于民众、媒体

及社会团体等提出的外商企业问题，没有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反馈，导致民众、媒体及社

会团体对于外商企业监督热情减退。

三、大连外商投资体系改革对策

（一）创造良好投资环境

1.简化政府办事流程

大连市政府办事流程的简化应该分为内部审批流程简化和不同部门间的审批流程简化。

对于内部审批流程简化，应该对全市重点审批部门的内部审批流程进行梳理，在不影响审批

结果的前提下优化部门内部的审批流程，具体措施为将可以取消的审批环节予以取消，将可

以合并的审批环节进行合并。这样可以有效提高部门自身效率。对于不同部门间的审批流程，

应该实行联合审批，而且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政府部门的联合审批应该充分利用网络，在网

上开立审批专用邮箱，并将单一网站渠道向多渠道一体化服务转变。即企业将待审批的材料

直接发到相关审批部门的审批专用邮箱内，使得不同的企业同时进行审批。由此可以简化政

府的办事流程，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从而改善投资软环境，吸引外商投资。

2.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扩建大连港口应该加大仓库扩建，应该对货场及码头进行扩建，从而扩大港口容

量。对港口进行辅助生产设备进行更新,从而加大港口设备的工作效率。对港口公路及停车

站进行扩建，从而加快港口及城市货物运输效率。其次，加大交通设施建设。对大连市内公

路进行加宽，加宽黑石礁到火车站部分路段；对大连市农村地区的进行公路建设；加快大连

市快轨建设，加快已有的快轨项目建设施工，减小城市公路交通压力。最后，加大通讯设施

建设。加大大连市城市，乡镇的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市区及郊区 4G 移动通讯网建设；

加大大连市乡镇地区、市区的宽屏、光纤网络建设。

3.制定相关优惠政策

政府部门应该针对外商来大连投资企业制定相应税收优惠政策，并且应该根据大连特点

并且按照《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不同类别的、不同产业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区别

对待。首先，对于鼓励性产业应该加大其税收优惠比例以及优惠年限。对于来大连投资限制

类产业的外商将不再进行优惠。例如，将现行优惠政策中生产型企业结合大连实际情况分为

鼓励类企业和其他类企业，对于鼓励类企业将企业所得税税率再减小，由现行的 24%减少为

20%（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保税区由 15%降为 13%）。其他类企业优惠政策不变。其次，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优惠，同样应该将外商投资企业分为鼓励类企业与其他类企业加

以区别对待。对于鼓励类企业将土地租赁使用优惠在现有优惠基础上加大，通过减少土地租

赁价格来进行优惠。

（二）调整外商投资范围

1.体现大连地域特点

大连具有地域特点的产业有渔业、海洋畜牧、水果、花卉等第一产业以及投资渔业加工，

海洋畜牧业加工等第二产业。大连市应该鼓励外商将资金投入到具有大连地域特点的产业

中。对于大连市海洋畜牧业、渔业，大连市政府应该通过政策鼓励、优先审批及规划完善的

上下游产业链的方式鼓励外商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到渔业、海洋畜牧业及其上下游产业中去，

形成具有大连地域特点的集养殖、捕捞、观赏、加工、餐饮、休闲、旅游、疗养为一体的多

功能渔业产业带。对于大连水果蔬菜及花卉产业，大连市政府应该通过规划相应产业园区、

优惠政策、优先审批及免费提供技术人员的方式鼓励外商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到水果蔬菜及花

卉产业中去，形成具有大连地域特点的集观赏、旅游、休闲、疗养、餐饮的休闲水果蔬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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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产业。

2.推动特色产业投资

大连要将外商将资金投入到大连的特色产业港口产业集群、软件外包产业集群的特色产

业集群及其上下游产业中。第一，对于大连市港口产业集群，大连是应该通过政策鼓励及优

先审批等方式鼓励外商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到大连市港口产业集群及其上下游产业中去，规划

出一片港口产业服务园区，将专门为了大连港口贸易而投资的相关的服务业产业规划在一个

园区里。形成港口服务可以一次性在园区内完成。第二，对于软件外包产业集群，大连市应

该通过将已有的软件园区进行扩建、优惠政策优先审批等方式将外商资金吸引到软件外包产

业集群中。

3.加大高新技术投资

首先，对于来大连投资其他产业（即非特色产业）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政府向其提供

一定的优惠减免政策，外商投资的其他高新技术企业将自身先进技术给中国企业，减免所得

税，放宽外资并购政策，以减免税收方式鼓励外资高新技术企业并购国内企业。其次，对于

来大连投资大连特色产业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除享有其他高新技术企业所享有的最优税收

优惠政策外，再加以税收优惠，将其高新技术卖于中国企业。最后，支持外商高新技术所有

人技术入股本地企业，对其减免 3 年个人所得税政策。外商高新技术所有人将其持有的先进

技术卖给中国企业，减免其卖出先进技术的所得税，鼓励外商高新技术所有人将其技术卖给

中国企业。对于高新技术人员来华工作政府应该按照引进高素质人才政策给与优惠同时给与

减免所得税的优惠鼓励。

（三）健全外资监管体系

1.明确监管部门职责

首先对于不同外商监管部门间职责要进行明确。市级政府要定期带头组织各外商监管部

门对外商投资企业新情况进行研究、分配，明确外商监管部门的权责范围，将无法明确的权

责直接分配到外商监管部门，做到监管部门内部监管自己部门事项，不同外商监管部门监管

不同内容。其次外商监管部门要将本部门内部职责要进行明确。外商监管部门内部要成立外

商监督要成立自己的外商投资企业研究小组，明确自己部门的监督职责，并成立外商投资企

业监管小组专门监管外商投资企业，并将自己部门所监督的区域划分成若干小区域，由外商

投资企业监管小组专人专区域监管，领导负责分配及划分区域以及抽查的权责。

2.实现全程监督管理

首先，要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资金流动监督，对于资金来讲应做到从货币资金流入到商

品资金再到货币资金回流全过程监督。采取定期抽查企业账簿方式及不定期突击检查的方式

对其资金进行监督。其次，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产品生产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对于生产过程

监督要从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商品几方面实行全程监督。采取定期厂房产品抽样调查

及其商品销售处产品进行不定期抽查的方式对其产品进行监督。最后，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

自身环境及周边环境进行全程监督。所谓环境全程监督是指从原材料存放环境，产品生产环

境，商品存放环境再到废水废料的处理进行全程监督。采取定期检查和突击抽查的方式对其

进行监督。还有对企业所排放的废料废水进行定时与不定时取样抽查。

3.加大社会监督力度

首先，加强民众监督，要充分利用网络手段，政府部门应该设立专门的投诉对外商企业

的社会监督和对监管外商企业的政府部门的社会监督渠道，如邮箱、微信平台等等，这样才

能方便与鼓励民众与民主团体在发现问题后及时的反馈给政府部门。其次，加强舆论监督，

政府应该为舆论监督创造良好的环境，引导媒体监督外商投资企业，从而更好的发挥新闻媒

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最后，加强其他监督，政府应该鼓励及雇佣具有会计，审计或法律资格

的事务所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账簿，环境监督。对于提出了真实存在的外商企业问题的社会

监督群体进行奖励政策，将对相关外商企业罚款的一部分当做奖金奖励给监督群体。从而鼓

励社会各界参与对外商企业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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